南川区面向2015年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公开招聘卫生系统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专业测试成绩公示表
面试时间：2014年11月08日
	招聘单位
	招聘职位
	准考证号
	专业测试成绩
	是否

进入面试

面试

	南川区乡镇卫生院
	临床
	150607001
	32
	是

	南川区乡镇卫生院
	临床
	150607002
	35
	是

	南川区乡镇卫生院
	临床
	150607003
	33
	是

	南川区乡镇卫生院
	临床
	150607004
	40
	是

	南川区乡镇卫生院
	临床
	150607005
	28
	

	南川区乡镇卫生院
	临床
	150607006
	36
	是

	南川区乡镇卫生院
	临床
	150607007
	37
	是

	南川区乡镇卫生院
	临床
	150607008
	23
	

	南川区乡镇卫生院
	临床
	150607009
	34
	是

	南川区乡镇卫生院
	临床
	150607010
	26
	

	南川区乡镇卫生院
	临床
	150607011
	24
	

	南川区乡镇卫生院
	临床
	150607012
	42
	是

	南川区乡镇卫生院
	临床
	150607013
	39
	是

	南川区乡镇卫生院
	临床
	150607014
	41
	是

	南川区乡镇卫生院
	临床
	150607015
	41
	是

	南川区乡镇卫生院
	临床
	150607016
	37
	是

	南川区乡镇卫生院
	临床
	150607017
	29
	

	南川区乡镇卫生院
	临床
	150607018
	0
	

	南川区乡镇卫生院
	临床
	150607019
	31
	是

	南川区乡镇卫生院
	临床
	150607020
	28
	

	南川区乡镇卫生院
	临床
	150607021
	29
	

	南川区乡镇卫生院
	临床
	150607022
	33
	是

	南川区乡镇卫生院
	临床
	150607023
	26
	

	南川区乡镇卫生院
	临床
	150607024
	32
	是

	南川区乡镇卫生院
	临床
	150607025
	37
	是

	南川区乡镇卫生院
	临床
	150607026
	36
	是

	南川区乡镇卫生院
	临床
	150607027
	49
	是

	南川区乡镇卫生院
	临床
	150607028
	32
	是

	南川区乡镇卫生院
	临床
	150607029
	30
	

	南川区乡镇卫生院
	临床
	150607030
	37
	是


注：1．面试人选按1:2的比例，根据专业测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确定。若最后一名人选的专业测试成绩出现并列，则并列进入面试。面试比例达不到规定比例的，相应递减招聘职位人数至规定比例（递减后的招聘职位人数按“实际参加面试人数×面试比例”公式计算，出现小数按四舍五入法处理）；其中，特殊职位或急需紧缺人才经市人力社保局认定同意，可适当放宽开考比例。无法递减的，考生专业测试成绩须达到60分以上，方可进入面试。
   2．进入面试的人选请携带好《身份证》、《准考证》于2014年11月08日17:10前在重庆三峡医专行政楼318室统一报到参加面试；未按规定时间报到者，视为自动放弃面试资格。
